
广东省江门市市属国有林场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一期）2025年营造

林工程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广东省江门市市属国有林场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一期）2025

年营造林工程已由 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批准建设，投资项目统一代码为

2310-440700-04-01-264157， 建设资金为 自筹资金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项目建设单位（招标人）为江门市国储林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 广

东远东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

标。

2. 项目概况

2.1 建设地点：江门市市属国有林场（河排林场、大沙林场、四堡林场、西

坑林场、古斗林场）

2.2 建设规模：①河排林场作业设计内容主要为集约人工林栽培（造林和种

植油茶），油茶造林合共 207.58 亩，桉树造林合共 2509.75 亩，柚木造林合

共 333.53 亩，黑木相思造林合共 613 亩，红锥造林合共 413.98 亩。②古斗

林场作业设计总面积约为1816.5 亩，作业地分布在古斗林场蜈蚣口、白水带 2

个工区内。③大沙林场作业设计总面积30.2亩，作业地分布于河洞工区。④四堡

林场作业设计总面积为79亩，作业地分布在葛菜坑工区。⑤西坑林场作业设计总

面积为2211亩，作业地分布在石龙水、网地、九突工区。以上各大林场作业设计

类型为集约人工林栽培，主要工程内容为2025年度的造林和2025年度的抚育工程，

主要技术措施包括林地清理、伐桩处理、整地挖穴、回土与基肥、栽植、抚育等。

（注：项目内容具体以工程量清单、作业设计文件为准）

2.3 招标范围：按工程量清单、作业设计文件要求内容。

2.4 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建设单位验收合格为止。

2.5 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须同时具备以下资质：①具备造林绿化施工单位资质证书丙级或

以上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不含公示期内资质）②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持有有效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2①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如联合体投标，由联合体牵头方拟派）须具

备林业类或市政类工程师中级及以上职称。 ②项目负责人在公告发布之日起，

不得担任在建或其它项目的施工项目负责人，投标截止时提供无在建项目承诺书，

格式自拟。

3.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①联合体

成员家数应不超过2家；②联合体各方应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

头人和各方权利义务；③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在本工

程投标登记。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申请方式(网上投标登记、纸质投标)，不接受现场投

标登记（网上投标登记操作流程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的最新版操

作指引）。凡有意参加投标者，2025年02月28日17时30分至2025年03月07日17时

30分(北京时间，下同)，投标人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自行完成网上登

记环节，免费获取招标文件。

4.2投标登记单位少于3家时，招标人将重新组织招标。

注：尚未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已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人，应在投标

登记前办理好企业信息登记，办理方法请浏览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

南栏目。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03月25日09 

时30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具体查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首页-建设工程-项目查询（日程安排、答疑纪

要）。

。




